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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住建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： 

为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与创新成果转化，提升社会

认知度，根据工作安排，现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申报一批装配

式建筑新技术应用展示观摩点（以下简称“观摩点”）并向公众免

费开放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目的 

遴选技术先进、示范性强、展示效果突出的观摩点，搭建行

业交流和社会宣传平台，展示装配式建筑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

艺，推动我省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在我省从事装配式建筑、装配式装修、装配式市政工程的设

计、施工、构件生产、研发等相关单位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场地要求 

1. 具备 800 平方米以上可开放的展示区域； 

2. 展示内容涵盖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、构件生产、施工工艺、

科技研发及设备制造等，需结合实体与数字化手段； 

3. 安全保障措施符合规范要求。 

（二）区位要求 

原则上位于市、县城区内，交通便利，便于公众出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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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运行能力 

申报单位应具备组织协调能力，配合团体观摩活动，满足公

众实地观摩需求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申请。申报单位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向设区市住建

主管部门提交《观摩点推荐申请表》（附件）纸质 2 份和电子档，

并附场地的电子版图片。 

（二）初审。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实地考察后，于 2025 年 5

月 15 日前将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报送省厅。 

（三）公布。省厅审核材料并视情实地复核，确认后统一公

布名单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对入选观摩点，支持申报单位通过该平台宣传推广其

产品与技术。 

（二）优先推荐申报单位及相关技术申报装配式建筑产业基

地、示范工程、典型案例，并在评优评先中予以倾斜。 

联 系 人：陈晓存 

联系电话：0591-87613715 

 

附件：装配式建筑新技术应用展示观摩点申报表 

 

 

 

 

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6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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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申报企业名称  

联系人  职务  

电话  电子邮箱  

企业简介 

（企业资质（如有）、经营范围、与装配式建筑相关业绩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观摩点情况 

地址  面积  

观摩点概况及

主要展示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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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方案 

（实体展示区布置、数字化展示内容设计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全保障措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对外开放时间 

工作日 

周六、周日 

法定节假日 

三、申报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（单位盖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四、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

（单位盖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